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考点公告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

理规定》的通知以及《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我区 2021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桂考院〔2020〕106

号）文件精神，现将广西中医药大学报考点报考须知公告如下： 

一、广西中医药大学报考点接受考生范围（报考点代码：

4510） 

(一)应届考生：仅接受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赛

恩斯新医药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南宁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的

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考试。不接受其他高校应届本科毕

业生在本报考点报名考试。 

(二)非应届考生：仅接受 2020 年毕业的我区普通高校本科

毕业生以及工作或户籍在我区的非应届考生。但不接受考试科目

全部为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的非应届考生，请考生就近到南宁市、

柳州市、桂林市、贵港市和玉林市招生考试院报考点报名考试。 

(三)不接受报考专业所考科目中含 5XX 科目（考试时间超过

3 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的考生报考，请考

生就近到广西大学报考点、桂林理工大学报考点或广西科技大学

报考点报考。 

(四)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



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的本科生，只有户口在

我区，或办理有公安机关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

住证，或考生本人持有广西区内的房产产权证或商品房备案证明，

才能选择我区报考点。 

请考生注意：我校所能容纳的考生有限，一旦达到报考人数

上限，将不再接受非应届考生报考，请考生尽量提前完成网上报

名报考和缴费手续，不要集中在最后一两天。 

二、考生报名流程 

(一)报名前的准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阅硕士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了解有关招生政策和规定，做好网上报名

的准备工作，提前填写考生信息。 

(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和交费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

至 31 日（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我区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可在 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

（9:00-22:00）进行网上预报名，不接受我区普通高校应届本科

毕业生以外的考生进行预报名。考生通过互联网登录报名网站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按提示和要求如实填报本人报名信息并交费。 

注意事项： 

1.网上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

报名信息，但为避免多占考位，影响其他考生报考，一位考生只

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请考生在完成网上交费前，先确定本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n/


人填报的报名信息是否准确无误，特别是招生单位、报考点、考

试方式等重要信息。报考点关闭之后，已成功报名交费的非应届

考生不能再修改本人报名信息，否则将提示不符合该报考点的报

考条件。考生一旦重新填报报名信息，原报名信息全部失效。请

考生注意，只有完成网上交费，网上报名才算成功，未在规定时

间（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内完成网上交费的，

逾期不能补交，也不能参加网上确认。收费标准：根据自治区物

价局、财政厅《关于我区普通高考等报名考试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桂价费〔2009〕212 号）文件规定，考生须交纳报名费每人 40

元，考试费每人每科 40 元。 

2.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

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

间 自 行 登 录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 （ 网 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能通过

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 

(三)网上确认：为更好地方便和服务考生，今年我校将全部

采用网上确认方式，网上确认具体安排详见《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网上确认公告》，请考生

关注我校研究生院官网通知。考生需上传相关电子版材料，所需

证明、证件材料如下： 

1.近三个月内正面、免冠、无妆、彩色电子证件照（白色背



景）。 

2.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3.户口簿（户主页和本人页）。 

4.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 

5.网上报名编号。 

6.外省户籍考生（不含我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 2020 年

毕业的我区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还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①公安机关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必

须是卡片式的居住证，流动人口居住证明或办理居住证的回执凭

条无效）。 

②考生本人广西区内的房产产权证或商品房备案证明（或考

生直系亲属的房产产权证，比如父母的房产证，但同时应提供户

口本等能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 

7.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

应提交本人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相关证件丢失：如居民身份证丢失，则凭临时居民身份证和

办理正式居民身份证的单据网上确认，但在正式考试时必须出具

有效居民身份证方能参加考试。如学历证书丢失，则凭毕业学校

开具的证明和学信网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进行

网上确认。如学生证丢失须到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教务处或学工

处）开具带相片的学籍证明。 

三、考场规定 



(一)考场均安排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南宁市五合大

道 13 号），请考生于 2020 年 12 月 23-25 日，登录我校研究生院

官网查看考试考场安排。 

(二)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 

(三)考场均统一配置电子挂钟，考生在进入考场时，须接受

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将与考试无关的用品带入

考场，例如：手机或其他通讯工具，以及手表或其他计时工具，

违者将以违规论处。 

(四)考场均统一配发考试基本文具（包含：签字笔、铅笔、

橡皮、小刀、尺子等）。除准考证上注明的所需携带的用具外，

考生一律不得自带文具进入考场。 

四、考试相关 

(一)准考证下载：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期间，考

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

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

加初试和复试。 

(二)考试时间：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五、违纪处理 

考生应树立诚信考试观念，保证遵守本人所签署的《考生诚

信考试承诺书》。对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有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



考场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行为的考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一

律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严肃处

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

籍；对在职考生，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

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生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

弊事实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并通报其所在学

校或单位，记入考生人事档案，作为其今后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

考依据。 

六、其他事项 

(一)请考生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和网上确

认，逾期不再办理。 

(二)考生必须认真、如实填写网报有关信息，凡不按公告要

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负责。 

(三)已完成网上确认但未参加考试的考生，报考费不予退还。

因网络技术原因，造成同一报名号重复支付的，将退还重复支付

部分的报考费。请考生不要在缴纳报考费后立即注销银行卡，否

则将影响退费。 

(四)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需凭校验码进

行网上报名，具体信息请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少数民族

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专栏查看。 

(五)考生报名时不需要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



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解决。

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

或无法录取，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六)国防生和现役军人报考地方和军队招生单位，按照教育

部和军委政治工作部的相关规定办理。 

七、联系方式 

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官网：http://yjsy.gxtcmu.edu.cn/ 

微信公众号：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联系电话：0771-3132106 

http://yjsy.gxtcmu.edu.cn/

